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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政复〔2010〕22号

省政府关于调整泰兴市部分镇行政区划的批复

泰州市人民政府：

你市《关于调整泰兴市部分镇行政区划的请示》（泰政发〔2010〕31号）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同意将泰兴市横垛镇与古溪镇合并设立新的古溪镇，镇政府驻古溪镇古溪西路20号。

同意将泰兴市溪桥镇、刘陈镇与黄桥镇合并设立新的黄桥镇，镇政府驻黄桥镇城黄路160号。

同意将泰兴市马甸镇与滨江镇合并设立新的滨江镇，镇政府驻滨江镇五杨自然村；将泰兴镇向阳、张庄、郭庄、三联4个村委会划归滨江镇管辖。

同意将泰兴市蒋华镇与七圩镇合并设立虹桥镇，镇政府驻虹桥镇中心大道8号。

行政区划调整后，古溪镇行政区域面积76.04平方公里，人口5.99万人，辖2个居委会、16个村委会；黄桥镇行政区域面积175.95平方公里，人口19.12万人，辖12个居委会、55个村委会；滨江镇行政区域面积129.59平方公里，人口9.96万人，辖4个居委会、33个村委会；泰兴镇行政区域面积74.64平方公里，人口22.44万人，辖21个居委会、22个村委会；虹桥镇行政区域面积107.53平方公里，人口7.81万人，辖3个居委会、24个村委会。

行政区划调整工作涉及面广，政策性强，望你市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确保社会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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